
菏泽城区有11处应急避难场所
11处应急避难场所占地面积112 .19公顷，可容纳58 .7万人，内有3000个储备帐篷

关注

2012年9月4日 星期二 编辑：王保珠 组版：赵燕梅C08 今日菏泽

本报菏泽9月3日讯(记者 李凤仪) 《山东
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9月1日起实施，根据规定，
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制定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划
并公示具体位置。3日，记者从菏泽市政府获悉，
菏泽城区目前共有11处应急避难场所，占地面积
112 . 19公顷，可容纳58 . 7万人，内有3000个储备帐
篷，遇到突发事件，市民可以快速跑去最近避难
场所。

根据《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划，将城
镇各类广场、绿地、体育场、学校、公园、人防工程
以及疏散基地等适宜场所，确定为应急避难场
所，并公示具体位置。

据介绍，随着菏泽城市建设快速发展，自来
水、暖气、天然气等地下管网纵横全市，易燃易爆
的危险化工企业多家，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发生地
震的次生灾害，在城市规划建设中预留应急避难
场所，将是突发事件应对的必要行为。

“根据菏泽市的实际情况，拟把天香公园、新
天地公园、新世纪公园、冀鲁豫纪念馆广场和大
剧院工程建设成I类应急避难场所。”菏泽市地震
局应急救援科科长渐秀民表示，这几个地方按照
人均疏散面积2平方米考虑，可疏散10万人，这样
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为城区灾民提供一处进得
去、散得开、住得下、联得上、能生活的I类应急避
难场所。

“目前，菏泽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方案已
草拟好，可能将对现有建筑进行轻微改动，需
要相关部门协调合作。”渐秀民说，最近刚把菏
泽大剧院广场的标志牌装上，这些标志牌主要
是平面引导标识，灾时可以为市民指明逃生方
向，剩下的一些设备如监控系统、应急供水系
统等还有待完善。

据介绍，赵王河沿岸公园均在一条线上，中
间有道路间隔，总面积235000平方米，除去花池、
道路等不适宜搭建帐篷的区域，用于应急避难场
所面积约为20万平方米，可疏散10万人。将成为
避难主要场所之一，此外，东方红西街的公务大
厦广场、中华路北侧的人民广场、曹州牡丹园、林
展馆、菏泽学院广场、环城公园一带也将成为菏
泽市应急避难场所。

菏泽城区应急避难场所

大剧院广场 八一路南侧

曹州牡丹园 人民北路西侧

林展馆 人民北路东侧

环城公园 老城区护城河两侧

赵王河公园 赵王河两侧

牡丹体育广场 中华西路北侧

人民广场 中华路与人民路交叉口东北

天香公园 中华路和天香路交叉口西北

菏泽学院广场 大学路2269号

新天地广场 曹州路与天香路交叉口西北

公务大厦广场 东方红西街999号 大大剧剧院院广广场场处处的的应应急急指指示示牌牌。。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邓邓兴兴宇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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